
黄山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课题研究管理制度 

 

一、课题申报和立项 

1.课题组或教师个人可随时向教研处申报课题。 

2.申报课题的教师或课题组需填写《黄山市田家炳实验

中学课题研究登记表》。 

3.教研处从教师或课题组所选课题的研究价值及推广

应用价值等方面进行审核，对指导思想明确，研究内容具体

的课题予以立项。 

4..教研处从全校申报课题中精选优质课题向市教科院

申报市级课题。 

二、课题实施 

由申请人（负责人）负责课题实施。 

1.提出课题申请后一个月内提交研究方案。 

2.按课题方案和工作计划组织课题组成员开展各种研

究活动。 

3.每次活动后，都应认真分析得失，做好记录，并为下

次活动作好准备。 

三、课题阶段性成果报告 

研究周期为六个月及以上的课题，在学期末课题研究人

员必须提交至少一篇与课题相关的研究论文，课题负责人提

交研究阶段报告。 



四、课题结题 

1.研究期满，研究者根据研究成效自主决定结题时间。

结题前，应先向学校教研处提出结题申请，以便协商或确定

结题方式和具体结题时间。 

2.市级课题结题前，研究者应将课题研究材料送交教研

处审核，再向市教科院提交正式结题材料。 

3.学校教研处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鉴定时，将适当组织

学校教师参与，以鉴定成果的价值。对缺乏应用价值的研究

成果暂缓结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五、推广应用 

对研究成果采用网上公布、汇编成集等多种方式进行宣

传、推广应用；对部分优秀成果推荐到相关的业务报刊。教

研处对每学年结题的课题进行评选，从中评出优秀成果及课

题研究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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